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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关于规范建设用地“环境修复+开发建设”

工作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（一）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工作部署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逐步建立健全土壤环境管理体系，初步

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，基本管控土壤污染风险。2020 年 3 月中共
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

导意见》，要求对工业污染地块，鼓励采用“环境修复+开发建设”（以

下简称“环境修复+”）模式。2025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，要求鼓励以市场

化方式推动老旧厂区更新改造，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，盘活利用

闲置低效厂区、厂房和设施，植入新业态新功能，加强建设用地土

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，确保污染地块安全再利用。

（二）系统总结推广地方实践经验

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《“十四五”土壤、地下水和农村

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，提出探索“环境修复+”模式。地方根据实际

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开展积极探索，取得一定经验。一是因地制宜开

展整体调查或分区调查；二是允许污染地块带修复方案并明确修复

责任出让；三是原址地块管控修复工程与后期建设项目地下工程同

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；四是原址地块完成效果评估后可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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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出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。

（三）进一步规范地方“环境修复+”工作

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鼓励采用“环境修复+”模式

的要求，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，在总结地方探索实践

的基础上，推广有益经验做法，按照风险管控减少盲目修复、合理

利用减少地块闲置、治用协同减少重复投入的原则，明确适用条件

和工作要求，规范“环境修复+”模式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2023 年 5 月，生态环境部土壤司梳理天津、辽宁、山东、湖南、

广西、重庆和贵州等地提出的“环境修复+”工作方案或计划，总结

地方拟采用模式。2024 年，调度分析各地“环境修复+”有关情况，

形成案例并组织团队开展政策研究，将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列入

2025 年度发文计划。2025 年 3 月至 4 月，赴重庆、广东、上海、江

苏等省市开展专题调研，收集地方经验、梳理困难堵点、研究政策

需求，起草调研报告和《关于规范建设用地“环境修复+开发建设”

工作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5 月至 8 月，经多次专家

咨询、集中研讨，完成部内各司局征求意见，形成《通知》拟公开

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总体思路

《通知》按照土壤污染防治始终坚持风险管控、安全利用的总

体原则，充分结合地方经验探索，处理好与现行法规文件的呼应和

衔接，统筹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

一是依法依规开展“环境修复+”探索。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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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

律规章要求，鼓励地方在法律框架下有条件地开展“环境修复+”工

作，明确适用范围，防止概念滥用、游离监管，因地制宜采取风险

管控或修复措施，根据水文地质、敏感目标、暴露途径、规划布局

的实际情况选择绿色低碳的风险管控或修复模式，减少大修大治。

二是积极回应地方关切的实际需求。针对地方反馈关于环境修

复与开发建设存在的时空衔接、投资重复等问题，在守住“住得安

心”底线的基础上，从土壤污染防治全过程加强与土地开发建设衔

接，允许将后续开发建设过程中与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有关的

工程同步进行设计和施工，既为后续开发争取时间，也减少不必要

的重复投入。

三是鼓励地方“以用促治”推动治理。通过规范污染地块带条

件出让转让、明确修复后土壤资源化利用方式、鼓励探索建设修复

工厂等，支持地方以开发利用带动或促进污染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

控和修复，降低污染地块因长期闲置带来的暴露或扩散风险，强化

土壤自身的资源属性，不断提高地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水平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共 5 部分 10 条。

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。明确了可采取“环境修复+”的条件，一

是规定环境修复与开发利用责任主体、开发利用方案已明确，且开

发利用需求迫切的污染地块，在确保地块安全利用的基础上，按照

优先风险管控减少盲目修复、合理利用减少地块闲置、治用协同减

少重复投入的总体思路选择“环境修复+”模式；二是选择“环境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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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+”的地块要先在风险评估和修复方案报告中说明，修复方案在备

案时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。

第二部分是推动全过程治用协同。主要从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

险管控、效果评估、后期管理等涉及污染地块管理的流程方面提出

四条要求。一是充分考虑规划用途；二是合理衔接后续建设；三是

规范开展分阶段效果评估；四是资源化利用修复后土壤。

第三部分是强化全链条规范管理。主要从地块带条件转让、土

壤修复监管、推动数据在相关部门应用等方面提出三条要求。一是

明确转让出让地块修复要求；二是持续规范污染土壤异地修复；三

是强化污染地块管理信息应用。

第四部分是鼓励全方位积极探索。主要从拓展资金渠道、鼓励

地块利用、允许持续探索等方面提出三条要求。一是拓展污染地块

治理资金渠道；二是鼓励暂不开发地块安全利用；三是引导多种模

式探索。

第五部分是强化组织实施。主要明确地方工作程序，提出强化

社会监督、典型宣传等方面要求。


